附件1
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（2017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石峰区司法局
	单位负责人：李文波

	年末职工人数：  16   人(含云龙示范区人员编制3编2人)
（人员编制： 24   人）
	年末资产总额：  94.19   万元；

负债总额： 1.78  万元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
	1、年初预算资金272.54 万元。

2、单位年度总收入 473.52 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467.48  万元，其他收入 6.04  万元（占比10%以上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）。

3、单位年度总支出468.57  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 226.01  万元，基本支出 242.56 万元，人员支出204.18  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38.38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53.33 %，三公经费 4.3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17.23 %，公车购置和维护费2.5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82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

4、单位基建维修支出0万元（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）。



	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（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）
	2017年度我局严格控制了各项工作经费支出，“三公经费”公务接待费1.82万元，公务车运行费2.55万元，因公出国费0元，比上年度支出均有所减少。

	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，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）
	2017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2017年，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指派法律援助案件201件，提前超额完成民生实事指标的年度任务（年度指标185件）。棚改指挥部二期及三期分配我局共80户棚改任务已完成。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20人，解矫111人，现在册173人。

2017年，清水塘、田心司法所2009年被省厅评为规范化司法所，响石岭司法所2011年、2012年、2015年分别被评为省规范化司法所、省模范司法所、全国先进司法所。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2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基层司法业务
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用于社区矫正、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、宣传法治等工作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基层司法业务投入资金7.5万元，使用资金7.5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社区矫正方面，至今年12月份，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20人，解矫111人，现在册173人,其中缓刑158人，假释6人，暂予监外执行8人，管制1人。

人民调解方面，矛调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案件44件，调处成功38件，正在组织调处6件，有效了化解了陈三定、夏友谊、醴潭高速征地遗留纠纷等较大的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，为全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法律援助方面，2017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指派法律援助案件201件，其中刑事案件49件，民事案件152件，提前超额完成民生实事指标的年度任务（年度指标185件），促进了全区社会和谐稳定。

宣传法治方面，组织开展了“法律进社区（村）”宣传活动周、民情大走访法治宣讲面对面、律师进社区宣传、讲座（沈家湾、先锋等）、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和青少年法治巡回宣讲活动、公检法司流动法律服务等法律宣传服务活动100余场次，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万余份，出动法治宣传广播车60余次，悬挂横幅300余条，张贴宣传标语2000余张。
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社区矫正方面，全区5个司法所组织各自辖区的社区服刑人员经过近3个月的教育训练，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观念、服刑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。

为做好国庆节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期间的安保维稳工作，我局要求各司法所一定要严格进行监管，严密掌握人员思想状况和行为动态，确保不出现上访和违法违纪的现象。

人民调解方面，我局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列入区委、区政府实施的“4+4”季度考核内容，加强对5个街道调委会、45个社区（村）调委会的工作督查和指导力度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。一是加强硬件设施建设。我们按照人民调解工作“八有”、“六统一”的要求，对街道和社区（村）在调委会标识标牌、调解庭（室）内部设置的规范性情况多次进行检查，对10多个单位存在的调委会标牌不到位、调解室设置不规范等问题，督促各基层单位整改到位。

法律援助方面，积极与区残联、团区委等单位协作，分别成立了石峰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，全年通过工作站指派法援案件10起。

主动组织工作人员学习贯彻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等相关法律和文件，与公安、检察院衔接，全年受理刑事侦查阶段的案件3件，审查起诉阶段21件。

宣传法治方面，认真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、“执法主体是普法第一责任人”的原则，以领导干部、公务员、青少年、农民等为重点对象，2017年全区167个行政事业单位（含二级机构）2064名国家工作人员除160人免学外，应参加学法人员1904人，修满学分人员1904人，参考人员1888人，考试合格人员1872人，参学率、参考率、考试合格率分别为100%、99.1%和98.3%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2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普法宣传
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指定和管理全区法制宣传工作，印发法制宣传资料2万余册，为创建和谐石峰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普法宣传投入资金26.46万元，使用资金9.88万元，结余资金16.58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组织开展了“法律进社区（村）”宣传活动周、民情大走访法治宣讲面对面、律师进社区宣传、讲座（沈家湾、先锋等）、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和青少年法治巡回宣讲活动、公检法司流动法律服务等法律宣传服务活动100余场次，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万余份，出动法治宣传广播车60余次，悬挂横幅300余条，张贴宣传标语2000余张。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    认真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、“执法主体是普法第一责任人”的原则，以领导干部、公务员、青少年、农民等为重点对象，2017年全区167个行政事业单位（含二级机构）2064名国家工作人员除160人免学外，应参加学法人员1904人，修满学分人员1904人，参考人员1888人，考试合格人员1872人，参学率、参考率、考试合格率分别为100%、99.1%和98.3%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2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法律援助
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用于法律援助案件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法律援助投入资金10万元，使用资金9.47万元，结余资金0.53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2017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指派法律援助案件201件，其中刑事案件49件，民事案件152件，提前超额完成民生实事指标的年度任务（年度指标185件），促进了全区社会和谐稳定。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    积极与区残联、团区委等单位协作，分别成立了石峰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，全年通过工作站指派法援案件10起。

主动组织工作人员学习贯彻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等相关法律和文件，与公安、检察院衔接，全年受理刑事侦查阶段的案件3件，审查起诉阶段21件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2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社区矫正
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监督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对象186人，全年无重新犯罪现象发生，为全区社会综治治理维稳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社区矫正投入资金10万元，使用资金9.8万元，结余资金0.2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至今年12月份，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20人，解矫111人，现在册173人,其中缓刑158人，假释6人，暂予监外执行8人，管制1人。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    全区5个司法所组织各自辖区的社区服刑人员经过近3个月的教育训练，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观念、服刑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。

    为做好国庆节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期间的安保维稳工作，我局要求各司法所一定要严格进行监管，严密掌握人员思想状况和行为动态，确保不出现上访和违法违纪的现象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2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矛调中心经费
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指导和管理全区人民调解工作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矛调中心经费投入使用资金163.67万元，使用资金161.17万元，结余2.5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矛调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案件44件，调处成功38件，正在组织调处6件，有效了化解了陈三定、夏友谊、醴潭高速征地遗留纠纷等较大的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，为全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我局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列入区委、区政府实施的“4+4”季度考核内容，加强对5个街道调委会、45个社区（村）调委会的工作督查和指导力度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。一是加强硬件设施建设。我们按照人民调解工作“八有”、“六统一”的要求，对街道和社区（村）在调委会标识标牌、调解庭（室）内部设置的规范性情况多次进行检查，对10多个单位存在的调委会标牌不到位、调解室设置不规范等问题，督促各基层单位整改到位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矛盾调解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株石办发（2018）18号；株石财发（2018）3号预算矛调资金185万元。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87.92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34.23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矛调中心本季度调处成功3件矛盾纠纷，有效了化解了较大的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，为全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我局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列入区委、区政府实施的“4+4”季度考核内容，加强对5个街道调委会、45个社区（村）调委会的工作督查和指导力度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。一是加强硬件设施建设。我们按照人民调解工作“八有”、“六统一”的要求，对街道和社区（村）在调委会标识标牌、调解庭（室）内部设置的规范性情况多次进行检查，对10多个单位存在的调委会标牌不到位、调解室设置不规范等问题，督促各基层单位整改到位2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政法转移专项资金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株财行指（2015）42号；株财行指（2016）50号；

株财预通（2017）6号； 株财预通（2017）24号； 

株财行指（2017）42号；株财预指（2017）10号；

株财预通（2017）33号； 株财预通（2018）3号；

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政法转移支付拨付到位资金74.69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0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基层司法所业务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《人民调解法》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7.5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0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法治宣传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26.42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0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社区矫正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》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10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0.3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（格式）
第一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基本情况
	项目

名称
	法律援助
	项目实施单位
	石峰区司法局

	
	项目
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□      延  续 ☑
	项目起止时间
	2018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《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》

	截止当季

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2.52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0.2万元。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做到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省司法厅、市司法局的指导下，我区司法行政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，为构建法治石峰、平安石峰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科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科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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